
劳 务 派 遣 协 议 书

（参考文本）

甲 方（用工单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注 册 地：

经 营 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乙 方（劳务派遣单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劳务派遣许可证编号：

注 册 地：

经 营 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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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甲、乙双方就乙方向

甲方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等事宜，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

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本协议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止。期限届满，本协议即行终止。甲方因工作需要续延劳务

派遣协议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可重新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一）本协议履行期间，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书面变更本

协议内容；

（二）本协议终止后，甲方应将劳务派遣人员的所有费

用与乙方结清。

二、乙方应通过如皋市人民政府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

（http://58.221.206.143:8081/）申报派遣人员，并制作

《劳务派遣人员花名册》，甲、乙双方盖章，作为本协议的

附件。经甲、乙双方商定可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变更。

三、甲方应安排劳务派遣人员在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

性的岗位工作，并依法保障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甲方

应将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工作职责、工作环境、工时制度、

计薪方式及劳动报酬等相关情况向劳务派遣人员说明，并由

劳务派遣人员确认。

四、派遣岗位及服务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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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费用结算

（一）甲、乙双方同意通过委托甲方所在地银行代发劳

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表应当符合按

时足额支付原则，且经甲乙双方审核并由劳动者签字确认。

（二）甲方应按国家及地方政府规定的标准每月向乙方

支付劳务派遣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等费用，乙方负责按月为劳

务派遣派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如甲方未及时

将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等费用支付给乙方，致使劳务派遣

人员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受到影响或停保的，相关责任

由甲方承担。

（三）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劳务派遣服务费，其标准为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的 %或每人／每月 元。

六、甲方应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上岗前的政治思想教育

和安全、业务、操作方面的培训。按照规定为劳务派遣人员

提供相应安全工作场所、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按照规定发

放劳动保护用品；按照规定执行工作时间、休假休息等制度。

七、乙方应教育劳务派遣人员服从甲方的管理和调配，

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合理定额完成甲方下达的生

产(工作)任务，维护甲方的利益和企业形象。

八、劳务派遣人员因工负伤、致残、职业病及死亡，由

乙方负责办理工伤认定的申报、劳动能力鉴定的申请以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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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保险待遇的享受等相关手续。甲方承担依法应由乙方承担

的有关工伤保险待遇等费用。

九、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负责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二）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考勤考核工作；

（三）按月准时向乙方结算劳务派遣人员费用；

（四）每月 日前向乙方通报劳务派遣人员的变动情

况；

（五）按国家规定给予劳务派遣人员应享受的休息、休

假待遇。如：婚丧假、生育假、带薪年休假等；

（六）按国家规定足额支付劳务派遣人员的加班费、中

夜班补贴及高温津贴等；

（七）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伤，应在事发当天通知乙方

或直接提交工伤备案(电话 12333)，并将发生工伤的相关证

明材料 20 日内交给乙方办理工伤认定手续。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负责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二）负责按时足额发放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报酬；

（三）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缴费及基数调整手续；

（四）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建立和保管人事档案；



—4—

（五）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工伤认定的申报、劳动

能力鉴定的申请和工伤保险待遇的享受等相关手续；

（六）负责协调与处理甲方与劳务派遣人员所发生的劳

动纠纷；

（七）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及时为甲方做好劳务派遣人

员的招聘和补员工作；

（八）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和

退休等手续，以及档案、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转移手续；

（九）接受甲方对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

劳动报酬、档案保管等方面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如乙方所引

起的差错，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十、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无法及时按规定与劳务派遣人

员签订或续签劳动合同的，由甲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

乙方原因造成的，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一、甲方依法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到劳务派

遣人员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应主动、如实告知

劳务派遣人员，或采取公告栏、书面文本、电子邮件、本单

位网站等便于劳务派遣人员知晓的方式公示。

十二、双方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条款

。

十三、本协议履行期间，甲方不得无故将劳务派遣人员

退回乙方。如劳务派遣人员有符合《劳动合同法》和《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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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暂行规定》规定可以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情形的，甲方

按法定程序，可以将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

十四、因甲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侵害了劳

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十五、本协议履行期间，甲、乙双方均有负责保密的义

务，除法律法规规定外，不得向第三方泄漏本协议条款内容，

否则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法律责任。

十六、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根据国家的法律

法规协商解决。

十七、本协议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双方应严格遵照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